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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齡者「門到門」出行的需求，無障礙且安全的候車與步行環境是基本需求，對高齡者而

言，步行進出車站以及在場站內換乘確為一大挑戰，往往公共運輸在票價提供優惠，也無

法讓有「及門」需求的高齡者受惠。 

四、台灣現有復康巴士服務對象係以身障者為主，雖然已行之多年並獲得普遍好評，但就客運

服務相關法規而言，該復康巴士尚無營運許可的「法制化」基礎，而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委

請社會福利團體提供服務。因此，整體營運仍面臨諸多挑戰：例如社會捐助車輛充足、但

營運資金缺乏，醫療目的超過百分之九十五、其他社會參與僅有少數，共乘比例偏低、運

能有待提升。 

（三十三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就現行的廢棄物清理法為民國 63 年制定至

今，其中第 9 條之條文尚未經過任何檢討與修正，本席在地

方已接獲多件民眾陳情，也向地方環保局深入了解後發現，

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當初的立法目的，應是為了防止廢棄物

被惡意傾倒的問題，但似乎矯枉過正、包含太廣，確實有部

分不合情理之處，若嚴格執行更可能有過於干涉民眾自由之

嫌。在實務上，許多小型工程公司或室內裝修業者，礙於服

務客戶與成本考量，都會將少部分的垃圾或土石方清運乾淨

，可能將其看似廢棄物的碎材料載回加以利用，也可能將垃

圾帶回自己的工廠囤積，等到一定數量時，再請環保清潔公

司來一併載運。而許多民眾以及資源回收業者，也會自行載

運這些看似廢棄物的資源回收品，載運到資源回收場來交易

，但以法規條文觀之，這些日常行為都變成了違法行為。鑑

此，建請行政院環保署，針對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，應重新

檢討實務的適用性，並提出檢討與修正方案，以免限制了守

法民眾的自由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9 條規定，只要用車輛載運廢棄物、剩餘土石方等，都需要準備載明所

載運廢棄物之產生源及處理地點的證明文件，以備執行機關於公私立場所攔檢時查驗。 

二、在條文中所提到之廢棄物的定義，現指的是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中所訂定，一般廢棄物及

事業廢棄物，事業廢棄物又包含一般事業廢棄物、有害事業廢棄物等所有廢棄物，如此的

定義更將一般資源回收物包含在其中。 


